江阴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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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和依据：
为规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以下简称调节金）征收和使用行为，根据《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税〔2016〕41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方案（试行）〉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0〕83号）《江阴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试行）》，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_GoBack]解决的问题：
明确入市收益调节金如何征收、分成和使用解决的方案：
赴周边调研学习、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选取华西村试点。



